附件

[bookmark: _GoBack]深圳市2025年度碳排放配额有偿竞价
发放公告（征求意见稿）

根据《深圳市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深圳市2025年度碳排放配额分配方案》，经研究决定，开展本市2025年度碳排放配额有偿竞价发放。具体事项公告如下：
一、发放时间（拟）
本次配额有偿竞价发放工作分两个场次组织实施，竞价日期分别定为2026年7月、8月。
二、发放总量
有偿竞价发放配额总量合计约60万吨。
三、发放方式
由深圳绿色交易所有限公司通过本市碳排放权现货交易系统具体实施。
四、参与主体
深圳碳市场重点排放单位及符合交易规则规定的其他组织。
五、申报竞买量
竞买人可多笔申报购买有偿配额。单个竞买人申报总量不得超过单场竞价发放数量的10%。最小申报单位为1吨，申报竞买量应为最小申报单位的整数倍。
六、竞买底价和成交
竞价底价为2026年1月1日-2026年3月31日深圳碳排放配额（SZEA）期间在所有交易日的加权平均成交价。具体价格由深圳绿色交易所有限公司计算并公布。
竞买人报价不得低于竞买底价。在申报时间结束时按照价格优先、时间优先原则成交；发放总量内的申报以竞买方报价为成交价格，申报总量大于发放总量时，排序末笔可成交申报，按实际可竞得数量成交，成交价为竞买方申报价格。
七、其他事项
（一）实行全额资金交易制度，竞买人需确保申报前交易账户可用资金不低于其总申购对应全额价款，申报一经提交不可撤销。
（二）竞买人应配合市生态环境局开展相关监管检查工作（如有），严禁恶意串通、操纵市场等违规行为，不得从事其他主管部门、交易机构禁止的交易活动。
（三）本次碳排放配额有偿竞价发放的收入按规定缴入国库。
（四）有偿竞价发放其他具体事宜由深圳绿色交易所有限公司另行发布。
特此公告。

深圳市生态环境局
2026年X月XX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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